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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货岂能靠

“抹黑”对手
网络直播需慎言， 不

当言论惹官司。

本期封面案件就是某

主播在直播平台直播时，

为达到增加粉丝量的目

的， 在直播间公开诋毁另

一家同行业商家， 最终为

自己的任性买单的案例。

近年来， 直播电商行业之间的激烈竞

争， 主播之间因争抢流量和资源而上演的相

互诋毁等戏码频现， 出现了不少恶意竞争、

相互抹黑的现象。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 营造网络直播

营销领域公平竞争、 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有

助于引导网络直播营销行业稳进提质增长。

经营者必须牢记， 在互联网平台从事直

播活动时仍需遵循公平诚信原则， 遵守法律

和商业道德， 不得随意发表相关评论。 特别

是涉及同业竞争关系的对象时， 更应尽到合

理的注意义务， 不得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或

者误导性信息， 不得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

誉和商品声誉， 否则可能会构成商业诋毁，

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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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户外中暑死亡

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近日，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保险纠纷

案， 认定雇员在午休时间死于热射病属于工作原因所致， 依

法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电力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及附加雇员

24 小时责任保险。 电力公司户外施工人员袁某于 2022 年 8

月 6 日 19 时被发现死于施工地附近的树林。 事故发生当日

及前两日， 当地最高气温为 37℃。 袁某死亡原因系热射病

和日射病所致， 发病时间为 14时， 死亡时间为 18 时。 事故

发生后， 电力公司向袁某家属进行了赔偿， 之后向保险公司

申请理赔， 保险公司拒绝， 电力公司诉至法院。

电力公司主张， 其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及附

加险， 袁某在其投保的雇员名单中， 公司已对袁某家属进行

了赔偿， 因此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公司辩称， 袁某在非工作时间、 非工作地点死亡不

属于保险条款约定应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 且袁某死因属于

附加雇员 24 小时责任保险免责条款中“疾病” 情形， 故不

应承担保险责任。

法院认为， 袁某发病至死亡期间属于工作时间， 死亡地

点属于工作地点的合理延伸， 其死亡原因为日射病、 热射

病， 这两种病均为重度中暑， 是持续在高温下从事体力劳动

所致， 属于工作原因所致， 符合雇主责任险保险条款中所约

定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 虽然电力公司同时

投保的附加雇员 24 小时责任保险的免责条款中有“疾病”

情形， 但电力公司投保附加险旨在更大限度地降低自身风

险， 所以免责条款中的“疾病” 应当理解为非因工作原因导

致的疾病， 而袁某致死的疾病显然是因工作所致， 不应属于

附加险的免责情形。 法院遂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修车留下隐患致损失

修理方被判负责赔偿

近日， 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更换轮胎未及

时清理残留物导致火灾的承揽合同纠纷案， 判决被告轮胎修理

方赔偿汝城县某物流公司 3.6万元。

2022 年 3 月 6 日， 汝城县某物流公司司机叶某驾驶挂车

返回汝城途中， 因车辆爆胎叫来兰某和尹某修补、 更换轮胎。

在安装轮胎时， 兰某、 尹某发现位于货车承重钢板与刹车鼓之

间缝隙里有之前爆胎的胎冠 （残留的轮胎）， 短时间内无法拆

卸便未进行拆卸。 叶某因赶时间， 支付了更换轮胎费用后即驾

车继续赶路。 当车辆行驶至汝城北收费站时， 该车辆后面车轮

起火， 在收费站及消防队工作人员帮助下火被扑灭。 2022 年 3

月 8 日， 汝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出具 《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

书》， 认定起火点为挂车车身右侧 （副驾驶侧） 距车尾 4.85 米

处内侧轮胎， 起火原因为轮胎过热引起火灾， 火灾烧毁两个轮

胎及部分货物， 造成直接财产损失共计 6 万元。 事故发生后，

汝城县某物流公司将负责更换轮胎的兰某、 尹某及其经营的炎

陵县某轮胎店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93086.55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起火原因为货车承重钢板与刹车

鼓之间缝隙里残留的爆胎钢丝与轮毂摩擦过热引起。 作为专业

修理人员的兰某、 尹某在更换轮胎时， 明知未将残留的爆胎钢

丝清除会留下安全隐患， 仍然将存在瑕疵的工作成果交付， 属

于未尽到应尽职责， 应对由此引发的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

责任。 司机叶某明知存在安全隐患， 在未采取清除措施的情况

下仍然驾车行驶， 也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

实际情况， 酌定轮胎修理方兰某、 尹某和炎陵县某轮胎店承担

60%责任， 汝城县某物流公司承担 40%责任。

一审判决后， 双方不服， 提起上诉。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妻代夫签借条后双双抵赖

法院判夫妇俩承担还款义务

张某与郭某是夫妻关系。 2017 年， 张某通过电

话向其朋友毛某借款 9万元， 借款期限为 1 年， 并让

其妻子郭某去拿钱。 郭某借钱时， 在借条上代签了张

某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以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因二人均未向毛某还过钱， 毛某催要无果， 诉至北京

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要求张某和郭某共同向其归还借

款本金 9万元。

法院审理过程中， 张某否认借款事实， 称其从未

向毛某借过钱， 且借条上不是自己签的字， 所以不同

意毛某的诉讼请求。 郭某称， 借条上虽然是自己的签

字， 但是是受毛某的威胁， 并非自愿， 且从未向张某

说起过借条的事情， 也未报警。 毛某认为， 因为张某

和其是朋友， 打电话借钱， 让其妻子来拿钱， 虽然其

妻子代签了张某的名字， 但是也可以认定夫妻双方共

同借款的事实， 并提交了其与郭某的微信里聊天记

录。

法院认为， 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 本案中， 依据

毛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得出， 从提出借款到催

要还款， 妻子郭某参与了该笔借款的全过程， 并从未

否定借款事实。 郭某称其从未向张某提过借条的事

情， 张某称其并不知道借条的事情， 不符合常理， 法

院不予采信。 毛某称张某打电话借钱， 并让其妻子郭

某来拿钱并签署借据， 依据微信聊天记录及公序良

俗， 该院予以采信。 综上， 平谷法院确认了借款事

实， 并判决张某、 郭某连带偿还毛某借款本金 9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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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编造事实

抹黑同行业商家
法院： 构成商业诋毁， 应道歉并赔偿

□余建华 李亚联 傅佳萍

随着直播带货日渐兴起， 带货主播在

直播间、 粉丝群捏造虚假事实、 散布不实

信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所增多。 近日，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在某

平台粉丝群、 直播间内发表“抹黑言论”

而引发的商业诋毁纠纷案， 判决原告在直

播间刊登澄清声明， 为原告公司消除影

响， 并赔偿原告公司 3万元。

2022 年 2 月 14 日， 在义乌某商行运

营的某平台粉丝群内， 账号为“某某 diy

美甲饰品配件分享” 的群主在粉丝群对某

饰品公司发布如下评价“他们老板因为卖

假货现在还在缓刑面壁思过！” “卖假货

甲油胶被判了一年半！”。

在之后的直播中， 当粉丝提及“某饰

品公司” 时， 义乌某家居用品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童某再次向几百个在线粉丝分享

道： “他们老板开假营销工厂， 卖假货被

抓了， 判了一年半， 现在还在缓刑， 面壁

思过。” “卖假货， 货值 20 多万。” 得知

被污蔑的某饰品公司将义乌某商行、 义乌

某家居用品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二被告道

歉并赔偿相关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二被告在未提供证

据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因刑事案

件被处罚的情况下， 故意在某平台粉丝群

及直播间内多次向消费者强调原告负责人

因卖假货被判刑， 足以让消费者对原告资

信状况、 经营能力、 经营状况、 商品质量

产生错误认知。 该行为影响消费者对原告

公司的整体评价， 损害原告商业信誉、 商

品声誉， 从而影响消费者选择， 属于反不

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商业诋毁行为。 二被

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就其商业诋毁行为为

原告消除影响。

综上， 法院判决二被告在其直播间连

续七天刊登声明， 为原告消除影响， 并赔偿

原告损失 3万元。 当事人不服上诉至二审法

院。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判决现已生

效。

法官说法 >>>

竞争为市场带来盎然生机与蓬勃活力，

但不正当竞争则会破坏市场公平秩序， 进而

侵犯市场主体和消费者权益， 甚至使市场沦

为“黑暗丛林”。 本案是“互联网＋” 背景

之下， 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商业诋

毁行为的典型案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 经营者不得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损害竞争对

手的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 否则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本案旨在规制互联网领域的相

关不正当竞争行为， 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意

义， 有助于维护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 助力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 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

商业交易更便捷， 商业宣传的方式多样化且

富有交互性， 这无疑是经营者难得的机遇，

但机遇往往意味着新的挑战。 一方面， 电商

直播、 粉丝群所采用的实时、 直接的交互形

式， 在让货物销售突破时间、 空间限制的同

时， 对竞争对手的影响往往也比传统营销手

段的影响要大， 一旦发表言论， 便是“覆水

难收”， 加之传播速度快、 受众广， 经营者

应当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自身在此种新型

销售方式中的行为， 坚守诚信底线， 善尽谨

慎注意义务。 另一方面， 直播间认证主体及

粉丝群群主也应承担起作为互联网群组建立

者、 管理者的管理责任， 对粉丝群、 直播间

内粉丝、 用户的不当言论进行监管和制止，

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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